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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在北京农业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２

名，实际出席董

事

１２

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项俊波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安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１２

票，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次级债券事项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１２

票，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决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亿元的次级

债券用于充实本行附属资本，提高本行资本充足率，并授权董事会，由董事会

转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本次发行次级债券的具体事宜。 本次发行次级债券决

议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及确定相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决定提名马时亨先生为本行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其担任本行董

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委员及主席（以股东大会批准其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及银监会核准

其任职资格为前提）。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２

票，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胡定旭先生、 邱东先生对上述提名发表如下意见：

同意。

会议决定提名温铁军先生为本行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其担任本行董

事会“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以股东大

会批准其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及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为前提）。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２

票，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胡定旭先生、 邱东先生对上述提名发表如下意见：

同意。

马时亨先生、温铁军先生担任本行独立非执行董事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批准，并报中国

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 其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

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马时亨先生、温铁军先生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以及独立董事候选

人声明请见附件。

四、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１２

票，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行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于北京召开中国农业银行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有关详情请见本行另行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一：马时亨先生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附件二：温铁军先生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附件一：

马时亨先生简历

马时亨，男，

１９５２

年出生，香港大学文学学士。

２００２

年担任香港特区政府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２００７

年担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离

任。 曾任加拿大皇家银行多美年证券行英国分公司董事总经理，美国大通银

行私人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及亚洲主管，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亚太区行政总裁，

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副主席及董事总经理，电讯盈科有限公司财务总裁及

执行董事，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 目前还担任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

员会委员、香港中策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及非执行董事、华润置地有限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董事、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名誉教

授、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荣誉顾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马时亨先生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

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

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

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

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

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

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

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盖章）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马时亨，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提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

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

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

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

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

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

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

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

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

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

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马时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

日

附件二：

温铁军先生简历

温铁军，男，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农业大学管理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２００５

年起先后兼任中

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

经济与金融研究所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２００５

年以来先后担任

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环保部战略环评专家，农业部、林业总局、卫生部

等部委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２００７

年当选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２００８

年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任为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 曾任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农业部农村

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副主任等。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温铁军先生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

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被提名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已承诺在本

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

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

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

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

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

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盖章）

二〇一一年一月五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温铁军，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提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

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

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

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

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

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

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

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

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

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

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

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

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

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

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

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

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

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

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温铁军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亲自出席监事

５

名，车迎新监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

规、规章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打造优秀大型上市银行监事会的意见》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修订《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履职监督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监事会及其成员进行

２０１０

年度

履职评价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进

行

２０１０

年度履职监督评价工作的实施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邹建平先生书面辞职报告，邹

建平先生因工作方面的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邹建平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书面报告送

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邹建平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专

职负责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发展。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８

人，实到

８

人，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用周向峰同志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周向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

本届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周向峰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通信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６４

号

办公电话：

０７５７－８２８１０２３９

，

８２９６６０６２

传真：

０７５７－８２８１６２７６

电子邮箱：

ｆｓｌｄｓｈ＠１２６．ｃｏｍ

特此公告！

周向峰先生简历见附件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附：周向峰先生简历：

周向峰，男，

１９６１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

南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拥有董事会秘书职业资格，曾任海南大学经

济学院讲师，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全权代表、华夏证券广州分

公司办公室主任、黄埔营业部总经理，广东南方碱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上市办公室主任、战略发展部部长等职。

周向峰没有持有佛山照明股份。 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Ａ

股） 粤照明（

Ｂ

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４１

（

Ａ

股）

２００５４１

（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了公司副总经理黄冠雄提交的辞职申请， 黄冠

雄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黄冠雄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

效。 黄冠雄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黄冠雄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台

十二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增减

％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增减

％

产量

轿车

９７５０ ７６９３ ２６．７４ １１６６８６ ６６３５７ ７５．８５

ＭＰＶ ２９７５ ２７７３ ７．２８ ６５３１０ ４６２８６ ４１．１０

ＳＲＶ １１９９ １０２７ １６．７５ １８７３４ １１８２６ ５８．４１

轻卡

１８６２０ １４６４８ ２７．１２ ２０１６２０ １６７１４９ ２０．６２

重卡

２３５７ １５９６ ４７．６８ ２５３９３ １２２５１ １０７．２７

底盘

２５４５ ３１６４ －１９．５６ ２４７３４ １９９３８ ２４．０５

合计

３７４４６ ３０９０１ ４５２４７７ ３２３８０７ ３９．７４

发动机

９００５ ８３２４ ８．１８ １５３７７６ ８４５３０ ８１．９２

销量

轿车

１０６９２ ７０６７ ５１．２９ １１６４９７ ６５６０７ ７７．５７

ＭＰＶ ２９１８ ２９０４ ０．４８ ６４６７５ ４６０３３ ４０．５０

ＳＲＶ １１９５ ８９２ ３３．９７ １８８５９ １１７２０ ６０．９１

轻卡

１０８０３ ８９９０ ２０．１７ １９４０５０ １５４０４７ ２５．９７

重卡

１５０３ １１４４ ３１．３８ ２４５５３ １２９２１ ９０．０２

底盘

１８７３ ３１７１ －４０．９３ ２３９１３ １９９２３ ２０．０３

合计

２８９８０ ２４１６８ １９．９１ ４４２５４７ ３１０２５１ ４２．６４

发动机

１１２６１ ６３６３ ７６．９８ １５６９３９ ８１０８５ ９３．５５

备注

１

、

ＭＰＶ

的产销量均包含祥和

；

２

、

全年累计出口

：

２１５６９

辆

；

３

、

轿车销量中含纯电动车

５８５

台

。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１８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

期增长超过

２４０％

；

３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３５

，

６８６

，

６４８．３１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２６

元

三、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公司

２０１０

年销量的增长及公司产品毛利率水平的提高。

四、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７５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洪水灾害的后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末，通化地区突遇洪水袭击，使公司所属的二道江发电公司

和参股公司———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受到洪水侵害，造成当时正在运行

的两台机组全部停运。 在公司的努力下，受损机组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前全部

恢复正常运行。 （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８

月

１１

日和

８

月

２４

日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站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５２

、

２０１０－０５６

和

２０１０－０６７

）

近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中国太平洋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分别

向二道江发电公司支付水灾设备理赔款

１１

，

９５６

，

０５０．３８

元，向通化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支付水灾设备理赔款

１

，

０４６

，

７６３．６５

元。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

２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

２０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

议案，使用期限为半年。 本次董事会决议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公告：临

２０１０－４２

号。

按照使用期限的规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将上述补充流动资金的

２０

亿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该事项通知公司保荐机

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与控股股东及有关方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深入

沟通、协商。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待有关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８９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份生产经营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三大指标

业务量 同比增长

本月 累计 本月 累计

旅客吞吐量

（

万人次

）

２２７．１６ ２

，

６７１．３４ ３．３％ ９．１％

货邮吞吐量

（

万吨

）

７．５４ ８０．８８ ２６．１％ ３３．６％

航空器起降

（

万架次

）

１．８１ ２１．６９ －０．６％ ７．０％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六日


